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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美倡議反貪腐議題說明 

反貪腐 

我國於 2015 年 5 月 20 日公布「聯合國反貪腐公

約施行法」，並自 2015 年 12 月 9 日正式施行，自

主實踐公約。依據施行法規定，政府應與各國政府、

政府間國際組織、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及反貪腐機構共

同合作，以落實公約所建立之反貪腐法律架構。本議

題正切合上述目標，重點內容如次： 

1. 雙方就打擊及預防貪腐所採取之措施 

 應採取或維持必要之立法及其他措施，將影響

國際貿易及投資之貪腐及賄賂行為定為犯罪。

犯罪行為包含賄賂、侵占和洗錢等。  

 為防止相關罪行，應就帳冊及紀錄之保存、內部

控制、財務報表之揭露，會計及審計標準等採取

或維持必要之措施。  

 不得將貪腐犯罪所生之相關費用列為應稅收入

減免支出。  

 應於法律程序中採取措施能辨認、追查、凍結或

扣押沒收犯罪所得及利用於相關犯罪之財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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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或其他工具等。  

 在符合臺美各自法規情況下，採取或維持拒絕

有貪腐罪行之外國公職人員，或任何幫助此類

犯罪之人入境之措施。  

2. 鼓勵舉報可疑貪腐事件，保護舉報者  

 應使民眾廣為知悉預防和打擊賄賂和貪腐之相

關措施及訊息，讓民眾及財務報表的外部審查

者得以向主管機關舉報可疑貪腐事件，包含以

不具名方式舉報，並採取或維持保護舉報者遭

受不當之法律訴訟之措施。 

3. 促進公務員廉政措施  

 訂定公務人員行為守則，針對政府機關內負責

具貪腐風險較高（例如採購單位）之公務員，加

強其選任程序及教育訓練。  

 為促進公職人員履行公務時之透明化及責任，

以提升政府之廉潔性，要求公職人員就與其職

權發生利益衝突之職務外活動、投資、資產及重

大饋贈等提出申報。  

 對被起訴或判決犯貪腐罪之公職人員予以撤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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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職或調職，但應遵守無罪推定原則。  

 在不影響司法獨立之情形下，訂有預防司法人

員貪腐之相關措施。  

4. 促進私部門、勞工組織及社會之參與  

 政府應強化反貪腐資訊之公開，使民眾知悉相

關資訊，應採取適當措施以促進公部門以外之

個人及團體，例如企業、公民社會、非政府組織、

勞工組織及社區組織等參與有助於去除貪腐之

公共資訊活動及公共教育計畫，以預防及打擊

影響國際貿易及投資事務之貪腐行為。 

 提高公眾認識貪腐之存在、原因、嚴重性以及所

造成之威脅。  

 鼓勵專業協會或其他非政府組織，在適當情形

下協助企業，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準則及法遵

計畫等。 

 鼓勵企業管理階層在年報或其他方式公開內部

控制計畫。  

 鼓勵企業考量本身之企業規模，採取或維持充

分之審計控制計劃等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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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認同預防和打擊賄賂與貪腐對環境領域之重要

性，以增進貪腐對環境造成有害影響之公共意

識。  

5. 為預防及打擊貪腐及賄賂所採取或維持措施之適

用及執 

 行為確保對打擊或預防影響國際投資及貿易所

產生之賄賂及貪腐方面之有效執法，雙方保留

執法、檢察及司法機關之裁量權，且善意決定分

配該執行相關資源之權利。 


